建造(雜項)執照

變  更  設  計

起 造 人 建築師簽證負責表
變  更承 造 人

監 造 人
	本申請基地經本建築師於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實地勘查情形如附現況相片二張，確無違反法令規定之處，特此簽證，依法負其責任。

此致

桃園市政府

設計建築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	起造人
	建築地點
	地址
	 區      里      路         號

	
	
	地號
	段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地號

	

	


(未先行動工。

(已先行動工，工程進度達       %。
